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8306-8312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18   

文章引用: 侯曼. 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与监管部门的演绎博弈[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8306-8312. DOI: 10.12677/ecl.2024.1331018 

 
 

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售卖假冒伪劣 
产品与监管部门的演绎博弈 

侯  曼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6月28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0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21日 

 
 

 
摘  要 

随着电商直播的迅猛发展，假冒伪劣产品的违规销售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业界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电商直播售卖产品的现状，对电商直播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和政府监督机构之间的关

系进行博弈分析，建立监督博弈模型，并以此分析政府和直播电商之间的博弈均衡，从而提出解决直播

电商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问题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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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ounterfeit and inferior products has become a focus of the industry and consum-
ers, a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genci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and 
establishes the supervision game model, and analyzes the game bal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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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ive operators, and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elling 
fake and inferio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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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电子商务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直播模式的兴起则进一步

推动了电子商务营销和商业模式的革新。电商直播诞生于 2015 年，自始至今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互联

网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典范。电商直播作为直播技术与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形式，是企业、技术、媒体、

平台、资本以及主播等多重因素协同驱动的结果；它利用移动互联网媒介进行商品销售，充分发挥视听

效应，紧跟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购物习惯，逐步走向市场化运作的转型道路[1]。 
2020 年，由于疫情限制了人们的线下消费活动，同时在“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力支持下，

“直播带货”迅速兴起，如春风般扩散开来。这一新兴销售形式不仅满足了消费者足不出户、低价购物

的需求，也帮助厂商清理库存、活跃资金，为原本低迷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促进消费、刺激

经济增长按下了“启动”键。 
然而，“直播带货”作为新的商业模式，虽然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例如，

电商直播平台销售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平台为了追求利润，采购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进行销售，即

使被查处，企业也只需缴纳相对较低的罚款，这些罚款往往远低于治理成本，无法有效遏制违规行为[2]。 
在电商直播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市场监督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面对假冒伪劣产品销售、监督

巡检机制的完善以及消费者保护能力等重要议题。建立在完善的规范制度和有效的政府监管基础之上的

良好环境至关重要[3]。 
本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旨在引入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电商直播带货平台的质量改善

问题及监管部门出台政策的重要性。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建立博弈

模型[4]，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电商直播的快速崛起与现状分析 

电商直播的兴起源于消费者对互动式购物体验的需求增加，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 5G 网络

的推广。从 2019 年开始，电商直播逐渐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的重要增长点和营销策略。通过直播带货，主

播可以在实时视频中向观众展示和推荐商品，并直接引导观众购买链接，实现即时交易。这种模式不仅

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还为商家带来了更高的销售转化率和品牌曝光度[5]。 

2.1. 假冒伪劣产品问题的严峻性与挑战 

随着电商直播的迅猛发展，假冒伪劣产品的违规销售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业界和消费者关注的

焦点之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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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电商直播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和提高销售额，一些主播或商家可能会

推销质量不过关的产品[6]。这些产品可能是假冒伪劣的品牌仿冒品，或者是质量不达标的劣质商品。消

费者往往很难通过屏幕上的演示和描述准确判断产品的真实质量，从而容易陷入购买低质量产品的风险

之中。 
监管不力与治理难度：尽管有关部门在加强对电商市场的监管力度，但电商直播的复杂性和高速发

展也给监管带来了巨大挑战[7]。一些商家和主播可能会利用监管的漏洞和不足，通过各种手段绕过规定，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即使有违规行为被曝光或者查处，因罚款金额较低或者执行成本过高，导致实际的

遏制效果不佳。 
消费者权益受损：假冒伪劣产品的流入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还可能对品牌形象和市场秩

序造成长期影响。消费者购买到低质量的产品后，可能会面临使用安全问题或者经济损失，从而增加了

维权成本和心理负担[8]。 

2.2. 形成原因分析 

假冒伪劣产品在电商直播中的滋生与蔓延，往往与以下几个方面密切相关： 
商业利益驱动：电商直播平台和主播通常会通过销售提成或者广告费用获得收益，这种商业模式驱

使一些主播和商家倾向于选择销售利润较高的产品[9]。对于某些不法商家而言，假冒伪劣产品的售卖能

够迅速提升销售额，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监管和法律缺失：尽管电商直播领域有一定的监管政策和法律框架，但由于技术和市场快速变化，

监管部门常常难以及时跟进和有效执法[2]。一些商家可能会利用监管漏洞，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来规避法

律法规的约束。 
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在电商直播环境中，消费者通常依赖主播的演示和推荐来做出购买决策[10]。由

于直播画面和主播宣传的局限性，消费者难以全面获取和准确评估产品的真实情况。这种信息不对称性

使得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欺骗或误导，从而导致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风险增加。 

3. 模型构建 

3.1. 博弈要素分析 

(1) 博弈局中参与者有两个：其中一方是市场监督部门，另一方是参与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的企业。 
(2) 理性假设：博弈局中的参与者双方都是理性的，自发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市场监督部门的目标

是确保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收取罚金保证自己的收入最大化，而直播卖货的企业则是在能自己够承受的

风险限度范围内保证直播卖货能达到自己利润最大化[11]。 
(3) 在商品质量治理博弈中，参与双方各有两种战略选择：卖假冒伪劣产品和卖质量合格产品，检查

与不检查，两者之间存在混合纳什均衡[12]。 
(4) 假定电商直播卖货企业为风险中性，企业与监督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5) 只要市场监督部门检查就一定能查实产品是否合格。 

3.2. 博弈模型的构建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企业相比于卖合格质量产品，卖假冒伪劣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为额外收益 n，即

为治理成本。g 为消费者发现所购买的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后，放弃回购，企业因此承担的成本，且 g n< ，

即 0n g− > 。查处的罚金为 f，则根据假设，这时企业主动售卖合格质量产品的总收益为 0，被查处售卖

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的收益为 n f g− − ，质量监督部门检查企业的费用为 m，则当被检查企业售卖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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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时监督部门的收益为 m− ，当被检查企业售卖假冒伪劣产品时监督部门的收益为 f m− 。 
由于企业和监督部门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可能得出以下四种结果： 
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监督部门检查发现； 
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监督部门未检查未发现； 
企业依法售卖质量合格产品，监督部门检查； 
企业依法售卖质量合格产品，监督部门不检查。 
现实中双方博弈是多次博弈的结果。 
对四种博弈结果逐一分析。双方各种结果的支付如下： 
当企业违规售卖、监督部门检查时，部门获得的预期收益为 f m− ，企业得到的预期收益为  n f g− − ； 
当企业违规售卖、监督部门不检查时，监督部门获得的预期收益为 0，企业得到的预期收益为  n g− ； 
当企业依法售卖、监督部门检查时，监督部门的预期收益为 m− ，企业得到的预期收益为 0； 
当企业依法售卖、监督部门不检查时，监督部门获得的预期收益为 0，企业得到的预期收益为 0；博

弈双方的收益矩阵可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 1. 标准试验系统结果数据 

部门企业 违规售卖 依法售卖 

检查 ( ),f m n f g− − −  ( ),0m−  

不检查 ( )0,n g−  ( )0,0  

 
当企业依法售卖时，监管部门不检查的收益要大于检查的，这时的最优选择为不检查。但是，当监

督部门选择不检查时，企业违规售卖的收益要大于依法售卖，其最优选择是违规售卖。 
当企业选择违规售卖时，监督部门的最优选择取决于不检查的损失与检查的成本相比较;当不检查的

损失大于检查成本时，部门的最优选择为检查；反之为不检查。 
当监督部门选择检查时，企业的最优选择取决于依法售卖所获得的收益与违规售卖被检查的损失比

较，当 n < f + g 时，其最优选择是依法售卖合格质量产品；当 n > f + g 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售卖

假冒伪劣产品。 
所以假设 n > f + g，f > b。即再此假设下，该博弈模型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即不管监督部门选择检

查还是不检查，企业的最优战略都是选择违规售卖。假设情况 2，f > b，则监督部门的占优战略是选择检

查，因此该博弈模型的纯战略纳什均衡为(检查，违规售卖)。这一结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直播带货企业

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定会选择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尽可能多的节约治理成本，即使被监察部门检

查到或者是被消费者举报，由于获得的额外利润大于缴纳的罚金，因此许多直播带货企业宁可冒着缴纳

罚款的风险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也不愿意花费多的成本售卖质量合格产品。并且地方政府部门为了

自身政绩和当地税收考虑，也会对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这一行为漠不关心，即使企业被检查到或被举

报，也只是象征性的对违规企业进行罚款，这就造成监督部门监管不力，越来越多的企业违规售卖假冒

伪劣产品。 
如果 n < f + g，如果监督部门选择检查，企业选择依法售卖合格产品；企业选择依法售卖，监督部门

选择不检查；监督部门选择不检查时，企业选择违规售卖，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但存在混合策略纳

什均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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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混合策略均衡分析 

假设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为 q，不检查的概率为 ( )1 q− ；直播带货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概率

为 r，依法售卖合格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 )1 r− 。此时 r 给定，监督部门选择检查(q = 1)和不检查(q = 0)的期

望收益如下所示： 
ΠG(1, r)=(f − m)r − m(1 − r)= rf − m 

ΠG(0, r)= 0r − 0(1 − r)= 0 

解 ΠG(1, r)= ΠG(0, r)，得 r = m/f。即若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小于 m/f，监督部门的最优战略是不检查；

若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大于 m/f，监督部门的最优战略是检查；若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等于 m/f，监督部

门可随机选择检查或者不检查。 
q 给定，企业选择违规售卖和依法售卖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违规售卖(r = 1)：ΠE(q, 1)=(n − f − g)q − (n − g)(1 − q)= n − g − qf 
依法售卖(r = 0)：ΠE(q, 0)= 0q − 0(1 − q) = 0 

求解 ΠE(q, 1)= ΠE(q, 0)，可得 q = (n − g)/f，即如果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小于(n − g)/f，那么企业的最

优选择战略是选择违规售卖；如果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大于(n − g)/f，此时企业的最优战略是依法售卖；

如果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等于(n − g)/f，企业可随机选择依法售卖或是违规售卖。 
综上所述可得，直播卖货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与质量监督部门博弈得出的混合纳什均衡为： 

q* = (n − g)/f 
r* = m/f 

即监督部门以 q*的概率选择检查，而直播卖货企业以 r*的概率选择违规售卖。 

3.4. 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监督部门和直播卖货企业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我们得到 q* = (n − g)/f，r* = m/f，接下来将

对这一结果进行分析，分析假定其他变量不变，某一变量变化的情况。 

3.4.1. 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查的概率 q 与罚款金额 f 呈负相关的关系 
由 q* = (n − g)/f 可知，罚款金额 f 和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 q 越大，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所要承

担的风险也就越大，被查处时的损失就越大，从而企业选择违规售卖的可能性就较小。也就是说如果对

违规售卖所收取的罚金较低，那么监督部门应该加大检查的概率，才能将违规售卖的概率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相反，如果对违规售卖所惩处的罚金较多，则应当降低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 

3.4.2. 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 q 与消费者发现所购买的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后，放弃回购， 
企业因此承担的成本 g 呈负相关关系 

消费者对产品的回购率直接反映了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这一销售计划的长远可行性，是决定

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信誉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直播带货企业选择对消费者负责，就会在所要售卖的商品

时，减少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进货，预期收益也会减少。当整个社会的企业都选择对消费者负责，考虑企

业的信誉以及长远发展时，q 就会趋近于 0，达到监督部门不需要进行任何检查，企业都会遵纪守法，选

择依法售卖质量合格的产品的一种状态。 

3.4.3. 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 q 与检查的成本 m 呈正相关关系 
检查成本越高，即 m 越大，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概率越大，从而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也大，

必须加强对企业违规售卖的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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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 r 与监督部门检查的成本 m 成正比 
由 r* = m/f 可知，监督部门检查的成本越大，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也就越大。且由 q* = (n − g)/f 可知，

部门用于检查的资源相对来说是固定的，当每次进行检查的成本都很高时，监督部门出于自身资源配置

的考虑，会减少检查的次数，或者即使例行检查，检查的质量也会相对降低。因此，降低检查成本会有

效抑制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概率。 

3.4.5. 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 r*与罚金 f 呈负相关关系 
由 r* = m/f 可知，当被查处时所要缴纳的罚金 f 越高，企业违规售卖的概率就越小，因为罚金越高意

味着企业选择违规售卖所要承担的风险越大，一旦被检查部门发现或者是被消费者举报，那么企业所要

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大的，对于很多风险中性的企业来说，这些企业是不敢轻易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

因此加大对企业的惩罚力度，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违规售卖这一行为。 

3.4.6. 企业违规售卖的期望收益 ΠE与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 q 成反比 
由上述可知企业违规售卖的预期收益为 ( ) ( ) ( )( ),1 1E q n f g q n g q n g qfΠ = − − − − − = − − ，对 q 求一阶导

可得 0g E gq fΠ = <－ ，该式表明，企业违规售卖的期望收益ΠE 是监督部门检查概率 q 的单调减函数，

即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越高，政府的期望收益越小，因此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对于企业来说诱惑力就

会变小。由上分析可知，减少企业违规售卖行为的有效措施是监督部门提高检查的概率。并且最优的检

查概率应取决于监督部门的边际检查成本等于边际检查收益。 
由模型结果分析可知，从监督部门的角度来看，防止直播卖货企业售卖假冒伪劣产品最有效的措施

有提高检查的概率，提高处罚标准以及消费者减少回购产品等。从直播卖货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否选择

违规售卖主要取决于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被查处时所要缴纳的罚金，以及消费者的回购率。 

4. 政策建议 

根据对直播带货企业的现状分析，直播带货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与市场监督部门的博弈

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建议： 

4.1. 加大对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惩罚力度 

电商直播平台作为新兴销售渠道，其快速发展也伴随着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问题。市场监督局应当

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以有效打击企业违规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加大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通过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处罚标准

和程序，如提高罚款数额、加大处罚力度，甚至考虑行政拘留等措施，以确保违法成本的显著提升，从

而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 
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市场监督局可以通过加强对电商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推动平台加强对商品

上架前的审核把关，确保商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加强对涉案企业的实地检查和定期抽检，对于

被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及时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并公开曝光，以示警示。 
加强跨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市场监督局应当与公安机关、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

形成多部门联合打击的工作机制，共同应对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和侵权行为，有效提升整体打击效果和

覆盖面。 

4.2. 完善市场监督部门的巡检机制 

为有效应对电商直播行业中的监管挑战，市场监督部门需完善巡检机制，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降低监督部门检查的成本。市场监督部门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检查效率，降低成本。例如，引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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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电商直播平台进行定期监测和分析，以发现异常行为和潜在违规

情况。此外，建立智能化的检查系统和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提高监管效率和

覆盖面。 
提高监督部门检查的概率。为增强监督检查的有效性，市场监督局可以通过增加抽检频次和扩大抽

检范围，确保监管覆盖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同时，加强对监督员的培训和技能提升，确保其在实地检查

中能够准确判断和处理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4.3. 提高消费者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 

消费者在电商直播平台购物时，面对假冒伪劣产品的风险时有所增加。市场监督局应采取以下措施，

提升消费者识别和防范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 
加强消费者教育和宣传。通过多种途径向消费者普及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和识别方法，如举办专题

讲座、发布宣传资料、开展社区宣传活动等，提高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警惕性。 
建立投诉举报平台。市场监督局可以建立假冒伪劣产品举报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

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到假货打击中来，及时揭露和举报违法行为，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监督部门要加强与消费者保护组织和消费者协会的合作，建立健全的投

诉处理机制，及时解决消费者投诉和维权问题，增强消费者对电商直播平台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综上所述，市场监督局在电商直播行业监管中应当紧密关注假冒伪劣产品问题、完善巡检机制、提

升消费者保护能力等关键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和策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充分

保护。通过科技手段、法律制度的优化和消费者教育的加强，共同营造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14]，推动电商直播行业迈向更加规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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